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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為促進各級學校發展品德教育教學方法與推動策略，

並透過成果發表與經驗分享，帶動整體學校社群之品德教育發展與永續經營，辦理「

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99 學年度獲補助之學校共計 103 所

（國小 51 校、國中 20 校、高中職 21 所、特殊學校 3 所及大專校院 8 所）、100 學年

度獲補助之學校共計 238 所（國小 121 校、國中 50 校、高中職 47 所、特殊學校 4 所

及大專校院 16 所）、101 學年度獲補助之學校共計 395 所（國小 206 校、國中 65 校、

高中職 78 所、特殊學校 4 所及大專校院 42 所）。 

4.推動終身學習行動 331 活動：為培養「學習型公民」，實踐「學習型社會」，透過推

動鼓勵社會大眾每天至少學習 30 分鐘、運動 30 分鐘、日行一善（331），以倡導社會

大眾培養規律運動與學習的習慣，並時時秉持反省感恩的正向態度，面對生活周遭的

人事物。 

5.扎根品德教育於家庭日常生活：為使品德教育之推動，能與家庭教育密切相互結合，

本部已辦理「孝親家庭月」及「祖父母節」，並恢復辦理「師鐸獎」表揚，期透過舉

辦孝親家庭楷模選拔及優秀教師表揚等相關創意活動方式，倡導「尊老敬老」、「尊

師重道」等倫理觀念，重塑青少年良好品德，逐步導正校園及社會風氣。 

(四)未來工作重點： 

1.完成各級學校品德核心價值與實施策略之現況調查，並依據各級校特色，擬定各校具

體行為準則。 

2.完成學生之品德核心價值認同度與良好行為表現之調查，並比較實施之學校品德現況

調查結果（包括：課程、師資及學生之認知、態度與行為），以了解各校推動品德教

育實施成果，並了解此方案對學生良好行為表現頻率明顯有所提升。 

3.完成辦理各級學校種子教師與行政團隊之成長營或工作坊、品德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及

教學觀摩研討活動。 

4.發展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由其依據教育願景、學生特性及學校資源，在校務發

展計畫中納入品德教育，訂有品德教育之目標、策略方法、成效自我檢核與改善機制

；整合校內外資源，結合課程、生活教育及課外與社區服務等多元活動，逐步逐年深

化與普及學校、家長及社區品德教育，孕育親師生良好之態度與行為表現。 

5.透過回顧前瞻之研討，提出下一階段之品德教育方案。 

（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國際間之航權分配應建立一套審查機制

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1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85） 

羅委員針對國際間之航權分配應建立一套審查機制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臺韓雙邊通航協定於 101 年 1 月 20 日完成修約，本部民航局即依「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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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通知各航空業者提出申請，計有中華、長榮、遠東、立榮及復興

等五家航空公司提出營運申請，並無業者所述拒絕其參與航權分配之情事。 

二、本次臺韓新增航權分配係依綱要相關規定辦理，基於公開透明原則，民航局於 101 年 3 月 1 日

召開會議向業者說明後，將分配建議報請本部核准。部分業者未獲配臺北（松山）－金浦航

線，係因該航線之容量班次實屬有限（每週 7 班），無法完全滿足所有業者的需求。為維護

國家利益、消費者便利及航空業者永續發展，僅能透過審查，擇優分配航權，並無所謂差別

待遇或違反公平、公正原則。 

三、臺韓新增航權分配會議期間，因有部分業者反映應修正綱要相關規定，在考量機場發展、消費

者利益、業者永續經營及健全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間之航網等層面，原則上將朝開放之方向

修訂綱要。民航局已於 101 年 3 月 30 日、5 月 31 日及 7 月 12 日邀集航空公司召開 3 次公聽

會商討，修正重點為將現行「兩城市間之指定航線不逾二家為原則」及專案核准之規定，修

正為依既有營運業者於兩航點間航線之營運容量班次達一定規模門檻時，得加入新業者。綱

要修正草案已完成預告，全案刻由本部辦理後續法制作業事宜。 

（十六）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老年人口增加，相關主管機關需未雨綢

繆地做好老年人長期照護各項規劃與準備工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75） 

丁委員就老年人口增加，要求相關主管機關需未雨綢繆地做好老年人長期照護各項規劃與準

備工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建立護理業務分級，可解決護士荒困擾，且可使病患享有平等就診權乙節，查本署護理及

健康照護處正辦理護理業務分級照護制度探討計畫，將訂定我國護理分級照護與 skillmix 模式

之組織因應方案，並已召開公聽會與說明會，聽取各界意見納入草案中。 

二、就老年人就醫治療措施，推動更周延之規劃。 

(一)查本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為提供保險對象周延之醫療服務，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 條規定

：「本保險於保險對象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依本法規定給

與保險給付」。伴隨國人疾病型態改變，不論急、慢性疾病及急性後期照護，如經專業

診斷有醫療需求，健保均可提供相關之醫療給付，並依病患就醫地點由特約醫療院所提

供醫療服務。該局亦考量人口老化等因素，逐年爭取增編健保總額經費。 

(二)為引導全民健保特約醫院對長者常罹患之多重慢性病提供整合性照護服務，自 98 年 12

月起，健保局亦推動「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性照護」，獎勵創新多元之整合照護模式，

包括高齡老人整合門診、三高門診等，達成一次掛號，多科整合門診之目的。100 年計

190 家醫院參與，照護人數達 55 萬人。接受照護的民眾平均每個月的門診就醫次數由

1.198 次減少至 1.048 次，平均每個月醫療費用由 4,083 點減少至 3,951 點，平均每個月用


